
 

 

 

 

 

中设协通字〔2018〕54号 

 

 

关于发布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章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以及民政部有关规定，中国

设备监理协会于2018年5月14日-21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了中国设备

监理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设备监理协

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审议稿）》。现将《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分支

机构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2018年 11月 13日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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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设备监理  函审  通知 

抄送：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2018年 11月 13日印发 

录入：韩晓璐                                 校对：张瑞杰 



 

附件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为规范中国设备监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所属分支机构的管理，根据

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

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含义】为增进会员服务、完善行业自律管理、完成政府部署的业务，根据会员业

务类别、专业领域特点和工作需要，协会可设立分支机构，可称为分会、专业委员

会、工作委员会。 

第三条 【设立】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名称、业务范围、职责与权限，由协会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 

第四条 【地位】分支机构是协会的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协会承

担，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其下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

分支机构名称前均应冠以“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名称，开展活动应使用全称，英文

译名应与中文名称一致。 

第五条 【范围】分支机构应遵守协会章程和有关制度规定，在协会的统一领导和监督管理

下开展规定业务范围内的工作，不得从事与协会宗旨相违背及与业务范围无关的活

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成员】分支机构的成员由规定业务范围内的协会会员、行业专家组成。分支机构

可在规定业务范围内发展会员，其发展的会员属于协会会员，由协会统一收取会费。 

第七条 【负责人】分会会长或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分支机构负责人，主持本机构工作。分支

机构负责人应由常务理事会员推荐，经协会秘书长提名，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表决通过并任命。 

第八条 【执行人】分支机构可设立秘书或秘书长岗位，协助分支机构负责人开展管理工作

并处理分支机构的日常事务。分支机构秘书或秘书长岗位可设在协会秘书处内部，

也可设在分支机构负责人所在单位并由所在单位提供日常运作所需的支持。 

第三章 工作规则 

第九条 【工作制度】分支机构应结合本行业、专业的特点和工作需要，制定工作制度和规



则，经协会秘书长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工作报告】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定期向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报告工作。下列事

项应及时向协会秘书处报告，经同意后方可实施。 

 分支机构决议； 

 重大、专项业务活动； 

 年度计划与总结； 

 大额财务收支； 

 涉外事务；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十一条 【印章管理】分支机构的印章，由协会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和有关规定统一制作、

保管和使用。 

第十二条 【财务管理】分支机构的财务纳入协会秘书处统一管理。协会秘书处根据工作需

要，可向分支机构提供一定的工作经费或专项经费支持。分支机构应专款专用，未

经协会批准不得向会员收取管理费、活动费等费用(会员非定额的自愿资助、捐赠除

外)。 

第四章 违规处理 

第十三条 【违规处理】分支机构发生下列违规情况，经协会秘书长办公会议决定可给与分

支机构口头或书面警告、暂停工作、调整负责人等处理。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违反协会章程或相关制度规定； 

 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规定； 

 从事超出协会规定业务范围的活动； 

 发生损坏协会名誉和行业利益的行为等。 

第十四条 【终止】分支机构连续二年不能正常开展活动，或出现严重违规情况并造成严重

后果时，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可对分支机构做出整顿、终止分支机构的决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审批】本办法经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并发布实施，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